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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五 三 年 安 全 理 亊 會 所 通 過  
關 於 實 體 問 題 之 決 饑 案 反 决 定 ， 以 反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亊 項 之 決 定 。 決 嫌  
案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即 爲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； 這 些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毎 一 部  
分 內 的 問 題 ， 係 依 照 理 亊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一 次 提 出 審 議 時 的 曰 期 依 次 序 排 列 ； 每 一  
問 題 的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依 次 排 列 。

理 事 會 有 關 議 程 的 决 定 ， 載 在 ”一 九 五 三 年 第 一 次 列 人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饑 程 之  
項 目 ”一 標 題 之 下 。

決 議 案 按 通 過 先 後 次 序 緬 號 。 決 議 案 標 題 下 方 括 弧 內 之 文 件 編 號 ， 係 在 一 九  
六 四 年 採 用 本 卷 所 用 編 猇 辦 法 以 前 該 決 織 案 原 有 識 別 號 碼 ； 理 事 會 早 年 通 過 之 決  
識 案 現 經 加 上 新 編 號 。 每 一 決 議 案 後 附 載 其 表 决 結 果 。 决 定 之 採 取 通 常 不 經 表  
決 ， 伹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决 結 果 則 載 在 該 决 定 之 後 。

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反 此 種 編 號 ， 即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一  
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亊 會 文 件 一 覽 表 （ 編 號 S/ . . . )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止 者 ，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第 二 編 ， 第 一 號 〔聯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锋 品 編 號 ： 53.1.3); 
一 九 五 〇 年 及 以 後 各 年 者 ，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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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三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

第 一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侬 據 其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職 責 所 審 議 之 問 題

特 里 亞 斯 特 食 由 區 i  

委 派 特 里 亞 斯 特 食 由 區 行 政 長 宫

決 定

月 二 十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二 八 次 會 議  決 定 將 本 問 題 延 至 十 一 月 二 日 討 論 。

以 沁 票 對 一 臬 （ 婊 維 埃  
社 會 圭 我 共 和 《 聯 邦 ） 
遑 邁 ， 秦 裉 者 一 （ 黎 巴
嫩 ） 。

以 八 票 财 一 票 （ 瘃 維 块  
社 會 主 我 共 和 》 赛 邦 ） 
遑 遏 ， 棄 裉 翕 一 （ 黎 巴  
嫩 ） 。 *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 

決 定 將 本 問 題 延 至 十 ~ 月 二 十 三 日 _ ^
L四 次 會 議

以 沁 票 對 一 票 （ 蘇 維 埃  
仕 會 主 我 共 和 困 聯 邦 ） 
邋 遍 ， 彔 裉 者 一 （ 黎 巴  
嫩 ） 〇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四 一 次  
會 嫌 決 定 將 本 間 題 延 至 十 二 月 八 曰 至 十 五 日 一 週 內 时  
論 。

以 化 票 姆 一 黍 C瘃 維 埃  
社 會 主 我 共 和 譌 聯 邦 ） 
遑 遍 ， 棄 镦 老 一 （ 黎 巴
嫩 ） 。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四 七 次 會  
饑 決 定 在 目 前 努 力 覓 致 解 決 未 獲 結 果 之 前 ， 暫 緩 討 論  
本 問 題 。

巴 勒 斯 坦 問 題 2 3

決  定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二 六 次 會 議  
決 定 遨 請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條 速 前  
來 出 席 理 事 會 會 議 。 4

—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二 九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敍 利 亞 及 以 色 列 兩 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 
”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— 銨 利 亞 爲 以 色 列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內  
約 旦 河 西 岸 建 築 工 事 所 提 之 控 訴 (S/3108/R ev.l ) ”一  
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 5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三 〇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題 爲 〃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
——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之 遵 守 與 實 施 ， 關 於 最 近 發 生 之 暴  
行 ， 特 別 關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五 日 在  
Q ibya發 生 之 事 件 ： 休 戰 監 察 組 橄 參 謀 長 報 吿 書 ” 一  
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1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年 理 亊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 
案 或 決 定 《

2 理 事 一 人 （ 巴 基 斯 诅 ） 缺 席 〇
a —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一 九 五  

一 年 理 事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0
4 參 謀 長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六 三 〇 次 會 議 列  

席 理 事 舍 舍 議 e

5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一 九 五 : 年 十  
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補 編 。



一 〇 〇 ( 一 九 五 三 ） . 一 九 五 三 年  
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決 議 案

[S/3128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閱 悉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 
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維 參 謀 長 報 吿 書 ,6 *

亟 欲 便 利 對 於 此 間 題 之 審 議 ， 但 不 妨 礙 關 係 當 事  
國 之 權 利 、 主 張 或 立 場 ，

一  • 認 爲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緊 急 審 查 此 問 題 之 期 間 ， 
允 宜 停 止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二 日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開 始 建 築  
工 事 ， 俾 便 進 行 審 查 工 作 ；

二 .  欣 悉 以 色 列 代 表 於 第 六 三 一 次 會 議 提 出 以 色  
列 政 府 承 諾 在 審 查 期 間 停 止 有 關 工 事 之 聲 明 ；

三 .  相 信 •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將 就 履 行 承 諾 之  
情 形 提 出 報 吿 。

第 六 三 一 炙 會 議 一 致 速 遇 。

決  定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曰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三 二 次 會  
議 決 定 下 次 關 於 題 爲 ”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一 全 面 停 戰 協  
定 之 遵 守 與 賨 施 ， 關 於 最 近 發 生 之 暴 行 ， 特 別 關 於 一  
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五 日 在 Qibya發 生 之 事 件 ： 
休 戰 監 祭 組 織 參 謀 長 報 吿 書 ’’ 一 項 目 之 會 議 遨 請 約 旦  
代 表 參 加 討 論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， 同 時 他 願 向 參 謀 長 提 出  
之 任 何 問 題 應 以 書 面 提 出 。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三 十 曰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三 三 次 會 議  
決 定 遨 請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列 席 理  
事 會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題 爲 "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一 敍 利 亞 爲

6 同 上 ， 文 件 S/3122。
• 所 通 過 決 議 草 案 英 文 本 第 三 段 係 用 “Requests...” 一 字

開 始 。 第 六 三 三 次 會 議 時 ， 主 席 依 法 蘭 西 代 表 所 作 陳 述 f t 稱
法 文 原 本 之 正 確 譯 文 爲 “ Relies on...” （ 參 閱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
耙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第 六 三 三 次 會 議 ， 第 三 段 及 第 一 六 一 段 ） 。

以 色 列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內 約 旦 河 西 岸 建 築 工 事 所 提 之 控  
訴  C S/3108/Rev.l ) ” ？  一 項 目 。

一 〇 一 ( 一 九 五 三 ） . 一 九 五 三 年  
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決 議 案

[S/3139/Rev.2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理 事 會 前 此 關 於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各 項 決 議  
案 ， 尤 其 是 關 於 停 戰 以 及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解 決 爭 端 方  
法 之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五 十 四 （ 一 • 九 四
八 ）  ，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決 嫌 案 七 十 三 （ 一 九 四
九 ）  及 一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曰 決 兼 案 九 十 三 （ 一 九 五  
一 ） ，

鑒 悉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坻 休 戦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於 一 九
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8  * *及 一 九 五 三 年 _1 ̂ 一 月 九 日 9 提  

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報 吿 書 ， 以 及 約 旦 與 以 色 列 兩 國 代 表  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作 聲 明 ，

A

一  • 認 定 以 色 列 武 裝 部 陳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十 四  
13至 十 五 日 在 Qil r̂a 村 所 採 取 報 復 行 動 以 及 一 切 此 類  
行 動 均 構 成 違 反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五 十 四 （ 一 九 四  
八 ） 中 停 火 規 定 之 行 爲 並 與 以 色 列 約 旦 全 面 停 戰 協  
定 1(>以 及 聯 合 國 憲 章 下 之 各 當 事 國 義 務 相 桩 觸 ；

二 . 對 此 項 祇 能 妨 害 和 平 解 決 機 會 之 行 動 表 示 最  
强 硬 之 讁 責 ， 蒹 依 憲 章 規 定 當 事 雙 方 有 覓 致 和 平 解 决  
之 義 務 ； 並 要 求 以 色 列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防 止 未 來 一 切 此  
類 行 動 ；

7 參 閲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 
月 、 十 一 ■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〇

8 同 上 ， 第 八 年 ， 第 六 三 〇 次 會 議 ， 第 十 段 至 第 六 十 八  
段 及 附 錄 壹 至 叁 〇

9 同 上 ， 第 六 三 五 次 舍 _ ， 附 件 。
10同 上 ， 第 四 年 ， 特 別 補 編 第 — 號 。



B

一 .  鑒 悉 人 民 擅 越 分 界 線 往 往 引 起 暴 力 行 動 一 寧
已 有 確 整 證 據 ， 因 請 約 旦 政 府 繼 續 加 强 該 政 府 業 已 採  
取 之 防 止 此 種 越 界 之 措 施 ；

二 .  促 請 以 色 列 及 約 旦 兩 國 政 府 注 意 安 全 理 事 會  
各 決 縝 案 與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所 規 定 各 該 國 在 分 界 線 雙 方  
防 止 一 切 暴 力 行 動 之 義 務 ；

三 .  請 以 色 列 及 約 旦 兩 國 政 府 確 保 地 方 治 安 部 隊  
之 切 寅 合 作 ；

C

重 申 各 當 事 國 爲 求 以 和 平 方 法 達 成 當 事 國 間  
懸 案 永 久 解 决 之 進 展 ， 務 須 遵 守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與 安 全  
理 事 食 各 決 議 案 所 規 定 義 務 ；

二 .  强 調 以 色 列 與 約 旦 雨 國 政 府 有 與 休 軟 監 察 組  
級 參 謀 長 充 分 合 作 之 義 務 ；

三 .  請 祕 書 長 與 參 謀 長 商 議 增 强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之  
最 好 辦 法 ， 並 於 休 載 監 察 組 級 參 謀 長 爲 執 行 職 務 有 所  
需 要 時 提 供 額 外 人 員 與 協 助 ；

四 .  請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在 三 個 月 內 向 安 全 理  
事 會 提 具 爲 遵 守 並 實 施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彼 所 認 爲 適 當 之  
建 議 ， 特 別 注 意 本 決 議 案 各 項 規 定 並 計 及 爲 寊 行 以 毎

政 府 根 據 以 色 列 約 旦 全 面 停 載 協 定 第 十 二 條 所 擬 召 集  
會 議 之 請 求  11 *所 逢 成 之 任 何 協 饑 〇

華 六 〇 二 次 會 議 ) VUi黍  
# 零 邋 邊 ，砉 裉 老 二 ) 黎  
巴 嫩 、 瘃 維 埯 杜 會 圭 我  
共 和 ® 驊 邦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五 三 次  

會 議 決 定 展 至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討 論 題 爲 ”巴 勒 斯 坦 問  
題 —— 敍 利 亞 爲 以 色 列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內 約 旦 河 西 岸 建  
築 工 亊 所 提 之 控 訴 （ S/3108/Rev.l ) — 項 目 。

以 七 黍 黉 零 遑 遙 ， 豢 裉  
老 四 （ 智 利 、 哥 倚 比  
至 、 希 覜 、 莫 利 S■ 合 寒  
«  ) 〇

同 次 會 議 理 事 會 決 定 授 權 聯 合 國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 
謀 長 返 巴 勒 斯 坦 總 部 。

—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五 四 次  
會 譲 決 定 理 事 會 下 次 關 於 題 爲 M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一 敍  
利 亞 爲 以 色 列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內 約 且 河 西 岸 建 築 工 事 所  
提 之 控 訴 （ S/3108/Rev.l V’u  — 項 目 之 會 議 將 於 一  
九 五 四 年 一 月 七 月 至 十 五 日 間 睪 行 。

1 1 同 上 ， 第 八 年 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 
份 補 提 ， 文 件 S/SUOi

u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,



第 二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項

爲 任 命 秘 書 長 事 所 爲 之 推 薦 13
決  定

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一 三 次 會 議  
( 非 公 開 會 議 ） 請 各 常 任 理 事 國 就 任 命 祕 書 長 之 推 薦  
案 遒 行 諮 商 ， 並 於 三 月 十 九 日 星 期 四 午 後 三 時 以 前 向  
理 事 會 具 報 。

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一 四 次 會 議  
( 非 公 開 會 議 ） 請 各 常 任 理 事 國 繼 續 就 任 命 祕 書 長 之  
推 萠 案 進 行 諮 商 ， 並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午 後  
三 時 以 前 向 理 事 會 具 報 。

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一 七 次 會  
議 （ 非 公 開 會 議 ） 決 定 建 議 大 會 任 命 瑞 典 國 務 大 臣  
Mr. Dag Hammarskpld爲 聯 合 國 祕 書 長 。

以 十 I 對 零 遑 遍 ， 彔 權
. 者 一  〇14

國 際 法 院 15
A•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大 會 選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宫

九 十 九 ( 一 九 五 三 ） . 一 九 五 三 年  
八 月 十 二 日 決 議 案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備 悉 法 官  Sergei Alexandrovich Golmaky 因 健  
康 關 係 呈 請 辭 職 ，

備 悉 法 官 Golunsky任 期 尙 未 屆 满 ， 其 遺 缺 必 須 依  
照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規 定 遴 員 接 充 ，

13 — 九 四 六 、 • 一 九 五 〇 年 理 亊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 
議 案 或 決 定 ，

1 4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舉 行 表 決 ❶
15 —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—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一 年 理 事

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識 案 或 決 定 〇

備 悉 依 照 該 規 約 第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補 選 日 期 應 由 安  
全 理 事 會 指 定 ，

決 定 在 大 會 第 八 屆 會 期 間 舉 行 選 舉 以 賨 遺 缺 。

華 六 一 八 次 會 議 邋 籩 。 16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曰 安 全 理 亊 會 笫 六 四 四  

次 會 議 及 大 會 第 四 五 八 次 全 體 會 議 遢 出 Mr. Feodor 
Ivanovich Kozhevnikov ( 蔴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 
邦 ） 補 實  Mr. Sergei Alexandrovich Golunsky 辭 職  
所 遺 懸 缺 。

B•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以 外 國 家 之 加 入  

決  定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六 四 一 次  

會 議 决 定 將 日 本 申 請 加 入 爲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亊 國 案 切  
發 交 專 家 委 員 會 研 究 具 報 。

同 次 會 議 理 事 會 決 定 將 聖 馬 利 諾 共 和 國 申 請 加 入  
爲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案 18發 交 專 家 委 員 會 研 究 具  
報 。

一 〇 二 ( 一 九 五 三 ) . 一 九 五 三 年  
十 二 月 三 日 決 議 案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建 議 大 會 依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訂 定 日  
本 成 爲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之 條 件 如 下 ：

曰 本 自 其 將 加 入 書 交 存 聯 合 國 祕 書 長 之 日 起  
爲 法 院 規 約 當 亊 國 ， 該 加 入 書 應 由 日 本 政 府 代 表

1 6 無 反 對 者 ， 主 席 遂 稱 該 決 議 草 案 經 一 致 通 過 0 

1 7 安 全 理 亊 舍 正 式 耙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、 
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 3126*

1 8 同 上 ， 文 件 S/3137。



簽 署 並 按 照 日 本 憲 法 規 定 予 以 批 准 。 該 文 書 應 載  
明 下 列 各 點 ：

( 甲 ） 接 受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之 規 定 ；

( 乙 ） 接 受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依 憲 章 第 九 十 四 條  
所 負 之 一 切 義 務 ；

( 丙 ） 承 允 攤 付 法 院 經 費 ， 其 公 平 數 額 由 大  
會 隨 時 與 日 本 政 府 商 定 之 。

第 六 四 五 次 會 硪 以 十 黍  
對 零 遑 遏 ， 砉 裉 者 一 （ 
錶 維 埃 杜 會 主 我 共 和 因  
聯 邦 ） 。

一 〇 三 ( 一 九 五 三 ） . 一 九 五 三 年  

十 二 月 三 日 決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建 議 大 會 依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訂 定 聖  
馬 利 諾 共 和 國 成 爲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之 條 件 如 下 ：

聖 馬 利 諾 自 其 將 加 入 窨 交 存 聯 合 國 祕 窖 長 之  
日 起 爲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， 該 加 人 書 由 共 和 國 政  
府 代 表 簽 署 並 按 照 聖 馬 利 諾 憲 法 規 定 予 以 批 准 。 
該 文 書 應 載 明 下 列 各 點 ：

( 甲 ） 接 受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之 規 定 ；

( 乙 ） 接 受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依 憲 章 第 九 十 四 條  
所 負 之 一 切 義 務 ；

( 丙 ） 承 允 攤 付 法 院 經 費 ， 其 公 平 數 額 由 大  
會 隨 時 與 聖 馬 利 諾 政 府 商 定 之 。

箏 六 四 五 次 ♦ 議 以 十 黍  
贵 零 遑 邁 ， 棄 權 走 一 ) 蘇  
維 埃 • 杜 會 主 我 共 和 國 聯  
邦 ） 。



一 九 五 三 年 第 一 次 列 人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目

铨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惯 例 係 於 每 次 會 鏃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臨 時 讖 程 通 過 該 次 會 議 議 程 •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各 次  
會 嫌 通 過 之 議 程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第 六 一 二 次 至 第 六 五 四 次 會 饑 。

項 目 一 經 列 人 饑 程 ， 即 留 匾 於 理 事 會 所 據 有 事 項 表 內 ， 直 至 理 事 會 決 定 撤 除 爲 止 ， 嗣 後 各 次 會  
雄 ， 該 項 目 得 保 持 原 有 形 式 或 經 理 事 會 決 定 ， 增 列 分 項 。

下 表 依 日 期 先 後 栽 明 理 事 會 於 何 次 會 議 決 定 將 每 一 事 項 首 次 列 入 饑 程 。

碉  a 會 幾 B 瑚

國 廉 法 皖 補 實 懸 缺 之 選 舉 日 期 （ S/3078 ) w 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六 一 八 次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十 二 日
―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日 本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觀 祭 員 爲 通 送 一  

九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曰 曰 本 外 交 部 長 關 於 日 本 申 請 加 人 爲  
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亊 電 文 致 祕 書 長 函 （ S/3126 )*»...... 第 六 四 一 次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聖 馬 利 諾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長 爲 聖 馬 利 諾  
申 請 加 入 爲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當 事 國 亊 致 祕 書 長 函 （ S/3127 ) 第 六 四 一 次 -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曰

遞 舉 國 際 法 院 法 官 一 人 以 實 法 官 Sergei Alexandrovkii Go- 
lim sk y 辭 職 所 遺 之 缺 (S/3127)*1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六 四 四 次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

1 9 油 印 文 件
a o 參 K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八 年 ，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。 
8 1 參 閱 大 會 正 式 耙 錄 ， 第 AJS金 ， 附 件 ， 議 程 項 目 五 十 九 ， 文 件 A/ 2521.S/3127。



一 九 五 三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
決 議 案 曰  期 事  項 煸  玟

九 十 九 （ 一 九 五 三 ）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國 際 法 院
一 〇 〇 （ 一 九 五 三 ） 一 九 .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曰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S /3128
一 〇 一 （ 一 九 五 三 ） 一 九 五 三 年 H'•— 月 二 十 四 日 — 同 上 一 S/3139/Rev.2
一 〇 二 （ 一 九 五 三 ）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曰 國 際 法 院
一 〇 三 （ 一 九 五 三 ）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曰 — 同 上 一


